《自费出国留学服务委托合同》余款支付补充协议

1. [bookmark: _GoBack]委托人：张欣静
身份证号码/护照号：331003200104110048
联系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东城街道印山路321号
委托人电话：+4407419730842

受托人：远方有录教育咨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人与受托人于  2022   年  6   月   16  日签订《自费出国留学服务委托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现委托人与受托人协商一致，对原合同进行如下补充：
1. 若递交申请所使用的邮箱或账户密码由委托人管理或委托人要求自己递交，受托人对委托人所使用的账户密码不知情的情况下，委托人需及时向受托人跟进并出示学校官方的申请结果。若委托人出现拒绝向受托人出示申请结果，或在受托人向委托人询问后委托人置之不理等消极对待的情况，则视为委托人已经申请成功，委托人有义务向受托人支付余款。余款需在确认换取入学材料当天开始的14天内支付，未支付产生的违约金由委托人承担。
2. 委托人已知申请存在风险，根据学校返回的拒信或其他说明，若申请失败且不是受托人原因造成的申请失败，受托人对此不承担责任，委托人不能以此为理由要求受托人对原合同中约定的服务费进行退费。
3. 委托人与受托人均应对原合同和本协议所载内容保密，不得向第三方（除受托人合作方、申请院校和受托人申请时必须提供委托人相关信息的第三方等）泄露本合同所载内容以及因原合同和本协议产出的文书和本协议双方的任何信息。
4. 双方同意，如一方违反本协议造成另一方经济上、声誉上的损失，违约方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本协议与原合同约定不一致的，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未作约定的，按照原合同继续履行。
6. 如有争议，委托人与受托人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起诉。
7. [image: ]本协议一式两份，委托人与受托人双方各执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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